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单位名称：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普洱思茅机场 机场收费分类：三类机场

序号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 收费依据
收费标准

收费类别 项目明细 国内（三类机场收费） 国际及港澳航班

1 航空性业务收费 起降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机场为保障航空器安全起降，为航空器提供跑道、滑行道、助航灯
光、飞行区安全保障（围栏、保安、应急救援、消防和防汛）、驱
鸟及除草，航空器活动区道面维护及保障（含跑道、机坪的清扫及
除胶等）等设施及服务，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关于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标
准基准价》（民航发〔2013〕3号）

Ｔ：飞机最大起飞全重                                         
25吨以下，270元/架次；                                     
26-50吨，800元/架次；                                        
51-100吨，1400+26×(T-50)元/架次；                
101-200吨，2700+26×(T-100)元/架次；            
201吨以上，5300+33×(T-200)元/架次。

不涉及

2 航空性业务收费 停场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机场为航空器提供停放机位及安全警卫 、监护、守护、泊位引导系
统等设备及服务，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关于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标
准基准价》（民航发〔2013〕3号）

2小时以内免收 ;2-6(含)小时按照起降费的20%
计收;6-24(含)小时按照起降费的25%计收;24
小时以上，每停场 24小时按照起降费的  25%
计收。不足24小时按24小时计收。

不涉及

3 航空性业务收费 旅客服务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机场为旅客提供的航站楼内综合设施及服务 、航站楼前道路保障等
相关设施及服务，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包括航班信息显示系统
、电视监控系统。航站楼内道路交通（（轨道、公共汽车）、电梯
、楼内保洁绿化、问询、失物招领、行李处理、航班进离港动态信
息显示、电视显示、广播、照明、空调、冷暖气、供水系统；电子
钟及其控制、自动门、自动步道、消防设施、紧急出口等设备设
施；饮水、手推车等设施及服务。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关于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标
准基准价》（民航发〔2013〕3号）

42元/人 不涉及

4 航空性业务收费 旅客行李安检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机场为旅客与行李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 ，向航空公司收取的
费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关于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标
准基准价》（民航发〔2013〕3号）

10元/人 不涉及

5 航空性业务收费 货物邮件安检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机场或航空公司为货物和邮件安全检查提供的设备及服务 ，向航空
公司收取的费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关于内地航空公司国际及港澳航班航空性业务收费标
准基准价》（民航发〔2013〕3号）

63元/吨 不涉及

6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
费

头等舱、公务舱休息
室出租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头等舱 、公务舱休息室，用
于向头等舱、公务舱乘客或常旅客提供候机服务 ，向航空公司或地
面服务提供方收取的费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7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
费

办公室出租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出租办公室 ，用于工作人员日常
办公使用，向航空公司或地面服务提供方收取的费用 。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8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
费

售补票柜台出租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航空公司或机票业务经营商出租售补票柜台 ，用于办理售票
、补票、改签等票务业务，向航空公司或机票业务经营商收取的费
用。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21〕46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9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打包柜台出租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承租方提供打包柜台出租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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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房屋租赁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场区内及场区外房屋租赁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1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广告租赁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广告租赁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2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商业点位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候机楼商业点位租赁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3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场地、土地租赁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承租方提供场地、土地，收取相应费用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4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资源使用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小件行李寄存、地面资源特许费等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5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航空货物服务收入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航空货运代理方、散客收取的航空货运邮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6

非航空性业务重要收
费

地面服务收费：机场
管理机构或地面服务
提供方向航空公司提

供的地面服务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一般代理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地面代理协议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17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配载、通信、集装设备管理及旅客与行李服务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36元/吨，T>10，40元/吨。

不涉及

18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货物和邮件服务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9〕33号）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30元/吨；T>10，34元/吨                        
国内航空18号文件收费基础下调 20%

不涉及

19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装卸和地面运输服务费（站坪服务费）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6元/吨，T>10，7元/吨。

不涉及

20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客梯车费

《民用机场收费改革实施方案》（民航发〔2007〕
159号）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21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过站飞机服务费（含清水车、污水车、垃圾车）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飞机最大业载  收费标准  （吨，T） （元/吨） 
T≤10，6元/吨，T>10，7元/吨。

不涉及

22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航前飞机服务费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按过站服务费的110%计收 不涉及

23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航后飞机服务费 《民用机场收费调整方案》（民航发〔2017〕18号） 按过站服务费的120%计收 不涉及

24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延伸服务费（逾重、航延等） 市场调节价，地面代理协议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25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签派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签派服务代理包括的具体服务项目为民航总局 《关于印发《民用航
空飞行签派服务代理工作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民航飞发〔
1998〕46号）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服务内容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26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上机签派延伸服务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航空公司与代理方在签定协议时，根据航空公司要求，代理方将气
象、航行通告等资料送至飞机，并交给机组的服务。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27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转供水/转供电
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在使用机场水电的第三方收取相应的费用 政府指导价，发改办价格【2018】787号文
政府指导价，按照当地市政部门制定的价格
收取。

不涉及

28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停车场收费
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提供停车场地等资源，用于从事车辆停放业务，向使用方收取
的费用。

政府指导价 按停车场所公示价格收取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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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非航空性业务其他收
费

控制区通行证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
务性收费

机场向从事民航生产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的驻场单位、商家办理控
制区通行证。

自主定价 按办理场所公示价格收取 不涉及

30 非航空性业务收费 残损航空器搬移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临时道面铺设费

《运输机场残损航空器搬移管理办法 》（民航局 2024 年 
12 月 28 日发布，2025 年 4 月 1 日施行）               

《残损航空器搬移收费标准》（民航明传电报〔2007〕
1099号）

临时道面铺设的收费标准依据机型类别与道
面尺寸而定：A类以下（含）机型铺设

5×2.1m、10×2.1m、25×4.2m和25×4m道面，

每次费用分别为690元、1400元、6900元和

6600元；B类机型对应价格依次为 1700元、

3450元、17200元和16500元；C类机型分别

为2800元、5500元、27600元和26200元；D
类机型分别为3450元、6900元、34400元和

32800元；E类机型分别为4800元、9700元、

48500元和45900元；F类以上（含）机型则分

别为5850元、11800元、58600元和55800元。

不涉及

平板拖车使用费

平板拖车使用费按机型类别收取，具体标准
如下：A类以下（含）机型每次23900元；B
类机型每次59700元；C类机型每次

95600元；D类机型每次119400元；E类机型

每次167800元；F类以上（含）机型每次

203000元。

不涉及

顶升气囊使用费

顶升气囊使用费根据机型类别确定 ：A类以

下（含）机型每次20900元；B类机型每次

52100元；C类机型每次83400元；D类与E类
机型每次均为146000元；F类以上（含）机型

每次184800元。

不涉及

消防力量待命费

消防力量待命费按搬移行动中的实际待命时
间计费，以30分钟为单位，不足30分钟按30
分钟计算。具体收费标准为：A类以下

（含）及B类机型每30分钟300元；C类机型

每30分钟600元；D类机型每30分钟1,200元；

E类机型每30分钟1800元；F类以上（含）机

型每30分钟2700元。

不涉及

31 空管基本服务收费 进近指挥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
性收费

空管及服务提供方为机场机动区和进场 、离场受管制的航空器提供
空中交通管制、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情报、航空气象等设施及服
务，向航空器所有者或使用者收取的费用 。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12〕59号）

（内地航空公司国际港澳台航班）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内地航班空管
收费标准的通知》（民航函〔2025〕415号）

《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2008〕2号）（外

国航空公司国际航班）                                                             
《民航空管收费行为规则》（民航规〔2024〕18号）

1.《民用机场收费行为规则》（民航发〔

2012〕59号）（内地航空公司国际港澳台航

班），根据飞机最大起飞权重及三类机场收
费标准计算

2.《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调整内地航空公司内

地航班空管收费标准的通知》（民航函〔
2025〕415号），根据飞机最大起飞权重及三

类机场收费标准计算

不涉及

32 涉企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 涉企保证金
合同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采购招标（竞争
性谈判、询价）保证金、工程履约保证金等。

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双方协商确定 不涉及


